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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过量吃香蕉才会发生摄入镁过量
王雯说，网上这种说法看似科学，其实不然，香蕉确实

是水果中的含镁“大户”。但几乎所有的深绿色叶菜都是镁

的良好来源，其含量能够达到甚至超过香蕉的镁含量，而坚

果类含镁量同样也不低。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成年人镁的

摄入量为350毫克/天较为适宜，可耐受最高摄入量为700毫

克/天。每100克香蕉含镁43毫克左右，食物中的镁主要通过

肠道吸收，吸收率一般在30%左右，也就是说，吃下一根香蕉

（约100克），摄入的镁约为14毫克。只有连续吃下几十根香

蕉，才会发生摄入镁过量。所以，只要不过量食用香蕉，空腹

吃也没有问题。

这些食物也能空腹吃
王雯说，除了香蕉，还有一些食物也被认为不能空腹

吃，比如，有人说空腹不能吃西红柿，因为西红柿含大量果

胶，会使胃内压力增大，造成胃疼；空腹不能吃山楂，因为山

楂中含大量有机酸，会对胃黏膜造成刺激；空腹不能喝茶，

茶会降低消化速度，还会引起心慌等醉茶现象等。其实，这

些说法都有夸大的嫌疑。

西红柿并没有含大量果胶，果胶属于膳食纤维，每100克

西红柿中，含膳食纤维1.2克。西红柿容易消化，生吃、熟吃均

能提供丰富的营养，空腹吃没有问题。

患有胃病（如胃炎、胃溃疡）的人，因胃酸分泌过多，空

腹时确实不太适合吃山楂、橘子等过酸的水果。对健康人群

来说，空腹适量食用山楂、橘子等也是可以的。

而喝茶过量、过浓的确会引起消化不良，但空腹喝适

量、浓度合适的茶并不会对健康产生影响。

所以，空腹不能吃某种食物大多是故意夸大了它的某

一方面影响，平时生活中注意饮食的均衡搭配，适量食用，一

般都不会有问题，不必因为这些谣言而过分担心。

来源：《大河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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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介购买二手房的过程中，常会出

现各种收费，还有“四费”“四金”的说法。名

目繁多，那么，“四费”“四金”具体指什么？拒

绝乱收费，从认清买房缴费项目开始！

一、“四费”是指：
1、房产评估费：房产评估费是指在办理

房贷时，银行指定评估机构对购房者抵押的

房屋进行评估而产生的费用，主要是为了控

制贷款风险。需要注意的是，房产评估费并

不是强制收取的，而且也并不是每一家银行

都会要求买卖双方出示房产评估报告书，所

以还是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2、房屋贷款保险费：房屋贷款保险费主

要针对的是一次性付款或者抵押贷款购买

的房屋，如果你的房子还在还款期间就遭受

了不可抗力的损坏，购买房屋贷款保险就可

以让你不至于赔个精光。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购房者作为房屋

的投保人，是需要承担支付保险费的义务

的。虽然，房贷险不是成功获得贷款的必要

条件，但其作用不可忽视，所以还是支付一

下比较保险。

3、抵押登记费：一般来说，抵押登记费

的收费标准是普通住房每套80元，非普通住

房每套550元，是在办理住房抵押贷款手续

时向房管局缴纳的服务费用。按照《关于规

范房屋登记计费方式和收费标准等有关问

题的通知》的规定，房屋抵押登记费只能向

登记为房屋权利人的一方收取。

4、房贷利息费用：贷款买房是需要向银

行支付一定利息的，而贷款利息通常由首付

金额、贷款年限、还款方式、贷款利率等因素

决定。需要注意的是，贷款成功后一定别忘

了按时还款，否则被罚息是小事，影响了信

用等级就不好了，而且提前还款也并不一定

就是件好事。

二、“四金”是指：

1、定金：即保证金，是在合同订立或在

履行合同前支付一定数量的金钱作为担保

的担保方式，一般来说，定金数额不能超过

主合同标的额度的20%。

2、订金：订金和定金特别容易被搞混，

其实订金指的就是预付款，是购房者为了取

得优先购买权而支付的钱款，不受法律保

护，订金是不可退的！

3、诚意金：即意向金，是购房者为了表达

自己愿意购买房产而产生的自发行为，金额比

较小，不受法律保护，也不是强制收取的。

4、认购金：认购金多出现在房产的预售

阶段，同样是购房者为了表达购买诚意而支

付的钱款，缴纳认购金后，购房者便可获得

优先购买权，并享受一定程度的优惠，认购

金不受法律保护，支付需承担较大风险。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伟伟 通讯员

王然然

同样是为孩子更改姓名，这两个派出所户籍

警的做法却大不一样。

9月9日，家住风穴路辖区的陈女士反映，为

了给孩子办理更名手续，当天上午她拨打风穴路

派出所户籍室电话，咨询自己2岁多孩子想更改

名字需要什么手续。一位女同志在电话中说：“现

在办不了，没法改，等孩子6岁上一年级的时候再

过来……”就把电话挂了。

陈女士还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但是感觉那边

可能在忙，就不好意思打扰。于是，陈女士就向办

过此类事宜的熟人咨询相关情况，得到的答复是

6岁前随时可办。这让陈女士犯了愁，万般无奈，

陈女士鼓足勇气又一次拨通了风穴路派出所户

籍室电话，“听口音应该还是刚才那位女同志”，

陈女士接着刚才没有来得及问的问题问，“由于

孩子快上幼儿园了，想着在6岁前把名字改了，有

别的办法没有？”得到的回复仍然是办不了，等6

岁再过来。陈女士接着说，“我听熟人说6岁前是

可以更改的，他们都办过了。”对方回答“你听谁

说的？你想改，去别的所改去吧，把户口迁出去，

这改不了……”

陈女士又向熟人咨询，有人提议可以向陈女

士娘家所在辖区煤山派出所户籍室询问。于是，

陈女士又拨打了煤山派出所户籍室电话，对方也

是一位女同志，陈女士把自己的诉求表述后，对

方回答“携带好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在我们的工作日内，双方一起到现场，几

分钟就可更改完毕。”听了这些话，陈女士如沐春

风，刚才紧张的情绪缓解了不少。此时让她回想

起自己曾经去煤山派出所办理身份证更换事宜，

当时办理的是20元的慢证，收据上显示50天之后

领取，结果一个月就接到了领取短信。

无独有偶，家住风穴路辖区的梁女士曾经向

媒体反映说，今年8月7日，她到风穴路派出所户

籍室办理身份证更新，“申请的是快证，15天左右

收到，共收费40元。可是，9月3日，打电话咨询时，

户籍室那边说是8月23日就到了，可能有问题，要

再次上传，让再等等。直到9月9日，梁女士再次打

电话查询身份证情况时，对方说照片不符合要

求。”梁女士很是不解，“风穴路派出所户籍室为什么不在第一时

间联系当事人，问起来才说出原因，快证竟然比慢证还慢，我报考

一个招聘也耽误了。”

记者手记：当前全市上下正在全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而窗

口单位是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的地方，两个派出所同在一个城市，

可对待群众的态度和办事的方式方法却大相径庭，不免让人心生

感慨：窗口单位服务质量和形象的提升，任重道远。

市融媒体中心创文报道组

随着民间借贷纠纷逐渐增多，夫妻债务如何认定越来越受到

关注。现行婚姻法并没有具体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关夫妻共

同债务的认定，但这种情况或将改变。6月25日，《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一次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债

务的新司法解释规定，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进行明确规定。

草案增加的夫妻共同债务的相关规定为：夫妻双方共同签字

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

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

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

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

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草案明确了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3种情况。”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相关负责人介绍，至于哪些情况属于夫妻

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司法实践中可以由法院来具体认定。第三种

情况，举证义务交给了债权人，从一定程度上，“倒逼”债权人在借

贷初期要提高防范，让夫妻双方共债共签。

据悉，现行婚姻法没有具体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关夫妻

共同债务的认定。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出台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其中第24条对此问题作了规定。2018年1月，最高法出台关

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此外，草案二审稿还对收养人的条件和要求、亲子关系确认

或者否认相关诉讼、父

母离婚后的隔代探望权

等内容作了进一步规

定。

来源：民主与法制网

空腹吃香蕉有害心血管健康？
专家：不怕空腹吃，过量食用才会对健康有害

结婚后借债算谁的？
民法典拟明确夫妻共同债务范围

要购房的朋友们：房产“四费”和“四金”你知道吗？

您好！请文明养犬
我市开展文明养犬综合治理活动

很多人说香蕉含大量镁，空腹吃香蕉会导致血液中镁含量骤然升高，造成人体血液内镁、钙比例失调，从而对心血

管产生影响，不利于健康。为此，大河健康报记者采访了河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营养师王雯。

“您好，为规范养犬，今后有许多新

规，您知道吗？”9月6日下午，在风穴路街

道塔寺社区，志愿服务人员向一位正在

遛狗的女士介绍文明养犬的一些细则：

出门遛犬要拴狗绳，狗粪要及时清理，定

期为爱犬接种疫苗等。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升，饲养犬只已成为普遍现象，这些忠诚可

爱的小动物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

趣。但少数养犬市民朋友公共文明意识不

强，随意遛犬、犬吠扰民、犬只伤人、随地大

小便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给他人生活造

成困扰，既妨碍公共安全，影响他人休息，

又破坏环境，损害城市的文明形象。

记者了解到，为全面提升城市文明

程度，维护良好的社会公共秩序和市容

市貌环境，有效预防和控制狂犬病的发

生和传播，保障市民的人身健康及安全，

倡导市民文明养犬、规范养犬，助力我市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

疫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市创文指

挥部联合多部门为群众印发了《文明养

犬倡议书》，张贴在社区及背街小巷的信

息公示栏，并利用周五志愿服务日活动

发放给商户、居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

大家解释文明养犬事项，倡导广大市民

能够自觉遵守，共创美好家园。

那么，文明养犬有哪些规范呢？

焦点一:正确养犬的知识

市区内养犬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国家有

关规定，定期携带犬只到畜牧兽医部门认

定的具备资质的动物诊疗机构接种兽用

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犬只免疫证》，未办

理犬只登记的，到所在村（社区）办理犬只

登记并领取、佩戴犬牌。街道办、居委会、

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等要加强管理，对社区

养犬户进行宣传教育，大力提倡文明养

犬。

焦点二:携犬出行要注意什么？

携犬外出时，应当为犬只束牵犬绳，

携带清污工具，主动避让行人和车辆，及

时清除犬只的粪便。

不得携犬进学校、医院、饭店、宾馆、

影剧院、图书馆、游乐场、车站等公共场所

(导盲犬除外)。携犬乘坐电梯，应当避开电

梯乘坐高峰时间。

养犬不得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不得放

任、驱使犬只恐吓、攻击他人；影响他人休

息的，养犬人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日常养犬生活中，请约束好犬只，耐

心驯养，养成犬只良好的生活习惯。因犬

只引发纠纷时，养犬人应以积极主动的态

度及时处理问题，承担相应责任；犬吠影

响他人时，应采取措施及时制止；犬只意

外伤人后，应立即将伤者送到医疗机构诊

治；犬只发生疾病或受到损伤，请及时为

其诊疗，不随意丢弃犬只。当犬只出现狂

犬病症状或犬只伤人，以及危害公共安全

的，须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对不遵守文明养犬规定的单位和个

人，将给予批评教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处罚法》《河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动物防疫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由公

安、城管、畜牧等部门予以处罚。对阻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相关规定

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文明养犬是个人素质和社会责任的

综合体现，对不规范养犬的行为，任何单

位和个人都有权批评、劝阻，或者向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举报。公安、城管、畜牧等部

门按照职责及时处理。举报电话：市公安

局110；市城市管理局12319；市畜牧局

0375-6862722。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近平同志点点头，继续说：“咱们正

定县在经济上是农业单打一，在农业上

是粮食单打一。咱们为了交征购，年年扩

大粮食面积，压缩经济作物面积。现在咱

们全县的经济作物，棉花还剩一万亩。我

们现在的粮价30年一贯制，小麦一斤1毛

2，玉米一斤8分钱。咱们粮食交得越多，

群众收入水平就越低。依我看，咱们正定

县实际是个‘高产穷县’！”

听到近平同志这么说，我“激灵”一

下子，当时有点儿接受不了。我说：“‘农

业学大寨’的红旗就在办公室挂着呢，哪

能说咱们不是‘好县’呢？”

近平同志说：“咱们的‘贡献’越大，

农民的收入就越低。这个问题必须得解

决一下。我想给中央写个信，反映一下这

个问题，首先把高征购减下来。”

当时我吃了一惊，连忙说：“这可不

行，这可是政治问题，我得先跟老书记冯

国强汇报一下。”

果然，我一跟冯书记说近平同志要

向中央反映减征购的事，冯书记就急了，

说：“这个可不能让近平反映！这事，要反

映就你反映，出了问题你兜着！”

我回来又找近平同志谈，我说：“冯

书记不让你反映，怕你犯错误。他说让我

反映。”

近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

光荣传统，怎么会犯错误？我去跟冯书记

谈谈。”

他那次跟冯书记怎么谈的，我不得而

知。后来听说近平同志和县委副书记吕玉

兰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正定高征

购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时间不长，中

央、省委、地委联合调查组来到了正定，对

正定征购是否负担过重问题开展调研，召

开了几个座谈会，调查组一致认为近平同

志反映的情况属实。之后上级决定把每年

正定征购7600万斤核减到4800万斤，减了

2800万斤。这一减，可了不得了。1983年，

我们召开三级干部会（县、乡、村三级干部

会），对种植结构进行调整，适当压缩粮食

作物面积，上经济作物，当年种植“中棉十

号”17万亩，一年农业产值就翻了一番，农

民人均收入从148元涨到了400多元，翻了

一番半，一年就彻底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

题。那年，看到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和精

神面貌焕然一新，我就对近平同志说：“你

为正定人民办了一件大事，正定人民永远

忘不了你。”

采访组：上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还没有广泛推开，人

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请您谈谈习近平

同志那时在正定是怎样积极推行农村改

革的？

程宝怀：1982年，近平同志到正定工

作后，经常骑车下乡搞调研，走访群众，

了解到生产队长不好当。当时农村的体

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社员下地干活

的情况是：队长一打钟，干活一窝蜂，社

员出工不出力。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

“干不干，八分半”，农民干活没有什么积

极性。

有一天，近平同志找到我说：“程县

长，最近你注意报纸没有？安徽和四川正

在酝酿搞‘大包干’，咱们县能不能选个

经济落后的公社搞个‘大包干’试点呢？”

我说：“老书记冯国强给我说过，‘大

包干’我们正定目前不能搞，中央没文

件，河北省没精神，石家庄地委领导没讲

话，咱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冒尖，犯方向

路线错误。”

近平同志说：“我觉得‘大包干’不

错，是调动农民种田积极性的最好办法。

我去跟老书记说说，你跟玉兰同志说

说。”

近平同志跟冯书记怎么谈的，我不

了解。我跟玉兰同志一说，她很高兴，说：

“‘大包干’是个好东西，迟早都要搞，这

是个大方向。早搞比晚搞好，它分配简

单，上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

自己的，农民容易接受。”

在近平同志和玉兰同志影响下，我

逐渐扭转了看法，对“大包干”有了新的

认识，开始积极推动。

根据近平同志意见，我当时选择了

离县城远、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里双店

公社搞“大包干”试点。我把公社党委书

记王香文、主任张士文叫到医院（我当时

因胃病住院），先询问了他们对“大包干”

的认识，说：“你们对‘大包干’是怎么看

的？如果在你们公社搞个‘大包干’试点，

你们意见怎么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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